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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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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机构设施设置基本要求

1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医养结合机构设施设置的总则，规定了医养结合机构设施设置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养结合机构设施设置开展工作。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4436 康复训练器械安全通用要求

GB/T 42195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T 45933 养老机构康复辅助器具基本配置

GB/T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WS/T 845 医养结合机构内老年人在养老区和医疗区之间床位转换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JGJ 450和WS/T 84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应于本文件。

3.1

医养结合机构 organization of interrated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兼具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服务机构。

3.2

老年养护院（老年护理院） senior nursing home （geriatric nursing home）



为介助、介护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保健康复和文化娱乐等综合性

服务的养老机构。

3.3

社区日间照护中心 day care center for the aged

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提供日间日常生活照料、膳食供应、基础护理、保健

康复、文化娱乐和交通互助等综合性服务的服务机构。

3.4

养护单元 nursing unit

为实现养护职能、保证养护质量而划分的相对独立的服务分区。

3.5

护理型床位 nursing bed

在养老机构内部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而设置的床位设施。

4 总则

4.1 应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合理、适用相结合的原则，设施设置应满足老年人疾病治疗

和生活照料、护理康复、保健养生、精神慰藉和安宁疗护的基本需求。

4.2 医养结合机构养老设施应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适应老年人对环境的需求，做到适

老、舒适和安全可靠。

4.3 医养结合机构医疗设置要突出养老与医疗适度结合的特点，应符合老年人常见病、慢

性病的需求，专业设置要有利于老年人疾病治疗与慢病康复，适宜健体与舒缓心理。

5 设施建设

5.1 医养结合机构设施设计应符合 GB 50019、GB/T 50011、GB 51039 和 JGJ 450 的要

求，无障碍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5.2 设施建设宜预留护理空间，便于配置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符合 GB/T 16432 的要求。

5.3 建筑材料宜选择安全节能防火环保材料。

5.4 消防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符合 GB 50016 和 GB 55037 的要求。

5.5 照明设施应符合 GB/T 50034 的要求。

5.6 公共区域应设置明显标识，图形符号与标识的使用和设置应符合 GB/T 10001.1 和

GB 2894 的要求。

6 设施设置

6.1 居住空间

6.1.1 居室

6.1.1.1 居室内宜配备单人护理床、床头牌、桌椅、衣柜、取暖降温设备、电话、电视、饮

水机、活动餐桌、小夜灯、时钟和日历等。

6.1.1.2 居室门宽、床与家具之间宜留有足够的空间可供轮椅通行。



6.1.1.3 居室床头宜配备伸手可及的一键紧急呼叫器和床灯开关。

6.1.1.4 多人间居室宜配备物理间隔屏障。

6.1.2 居室内卫生间

6.1.2.1 居室内卫生间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坐便器附近留有助厕操作空间，墙面设扶手；

--无障碍洗面台、墙面镜和镜前灯；

--可双向开启门锁；

--无自然通风条件时，配置通风设备。

6.1.2.2 卫生间适老化设施配置

a) 有防跌倒、防烫伤等警示提醒标识；

b) 地面铺设防滑砖，进行防滑处理；

c) 宜配备一键报警安全设备终端。

6.1.3 浴室

6.1.3.1 浴室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便于老年人使用的淋浴设备；

--有易于识别冷热水的标识；

--便于老年人使用的扶手；

--紧急呼叫装置，采用按钮和拉绳结合式；

--防滑沐浴垫、洗澡椅（凳）；

--取暖、通风设备。

6.1.3.2 浴室设置照明设备、防漏电插座。

6.2 公共空间

6.2.1 活动场所

6.2.1.1 门、窗、墙等主要部位满足隔声要求。

6.2.1.2 设置紧急求助报警装置。

6.2.1.3 室内排水管线、卫生洁具、空调、机械换气装置等位置，避免对起居室产生噪声

影响。

6.2.1.4 活动设施高度根据老年人不同时期的需求进行调节。

6.2.1.5 室内地面铺设防滑砖、防滑贴、防滑地胶、防滑垫等，进行防滑处理。

6.2.1.6 预留足够的强弱电插座和接口，活动设施旁设置电源插座。

6.2.2 餐厅

6.2.2.1 使用防碎餐具。

6.2.2.2 配备便于老年人使用的桌椅、洗手池等，桌椅设有扶手。

6.2.2.3 餐厅边角处预留助行器、拐杖和轮椅的靠放空间。

6.2.2.4 餐厅地面防滑易清洁。

6.2.2.5 厨房餐厅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灶具、工作台、排烟设备等；

--留样柜、餐具消毒设备；

--燃气厨房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配置保温送餐车、食品搅拌机、微波炉、烤箱、电磁炉等。

6.2.3 公共卫生间

6.2.3.1 配置无障碍厕位和无障碍洗手盆；

6.2.3.2 双向开启门锁，提供使用状态标识；

6.2.3.3 紧急呼叫装置。

6.2.4 洗涤及晾晒空间

6.2.4.1 衣物、被褥等织物的收集、清洗设备；

6.2.4.2 清洁、消毒和烘干设备。

6.2.4.3 专门的污洗空间，配置浸泡池、排水系统等。



6.2.4.4 设置开水间，配置开水器、恒温水箱等。

6.3 娱乐空间

6.3.1 设置活动场所，宜包括：

a) 文体娱乐室，配备便于老年人使用的桌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设有储藏间，

满足娱乐需求。

b) 阅览室，配置适合老年人阅读的书籍、放大镜、助视器、阅读架、阅读灯、电脑、

电视机、音像播放设备等；

c) 棋牌活动室，配置象棋、麻将、棋牌游具等；

d) 书画手工室，配备便于老年人使用的书画桌椅，书法、绘画用具，手工制作用品用

具等；

6.3.2 设置接待空间，设有业务咨询室、入住登记室和临时探望区，配置便于使用的桌椅

等。

6.4 医疗康复功能空间

6.4.1 老年人能力评估空间

设置老年人能力评估空间，其要求应符合 GB/T 42195 的要求。

6.4.2 心理咨询空间

设置心理咨询空间，可配置柔色桌椅、可调节光系统和心理沙盘等。

6.4.3 康复空间

设置康复空间，配备康复设备和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参考 GB/T 45933，康复训练器械的配

置应符合 GB 24436 的相关要求。

6.4.4 医疗区

6.4.4.1 临近起居室设置，设有治疗室、护士站、抢救室、医护人员办公室、污物处置

室、排烟设施等。

6.4.4.2 治疗室与其他用房进行分隔，配备治疗车、消毒设备及无菌物品等，配备与治疗

相适应的器械，中医治疗室配备针灸、艾灸、拔罐、耳穴疗法、中药泡浴等设施设备。

6.4.4.3 护士站设呼叫系统、常用护理用品和智能传输设备等。

6.4.4.4 抢救室配备抢救车、心电监护仪等生命急救设备和急救药物、医疗箱、轮椅和担

架等物品。

6.4.4.5 医护人员办公室设办公桌椅、电脑及病历柜等；

6.4.4.6 污物处置室设分类污物桶、利器盒及消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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